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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以John W. Kingdon的政策窗理論，分別從問題流、政策流及政治流分析我國入出國暨移民署的成立，並研究三流匯集時的政策窗開啟契機。就倡議移民署之成立而言，可遠溯自行政院1988年的第二○九五院會，會中指示內政部研議移民相關法令制度。1991年8月22日行政院召開全國治安會報時，指示內政部會同外交部、法務部、國家安全局等相關機關研究成立移民專責機關。內政部隨即展開研訂移民法草案及籌設移民署相關事宜，惟歷時20餘年，移民署終於在眾人期待下，於2005年11月立法院三讀通過。本文欲研究下列問題：

問題流方面：究竟由哪些焦點事件誘發關注？政府對於移民事務的努力出現了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因而促使成立移民署的問題契機?

政策流方面：面對當時移民事務的種種問題，政府中無論是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及民間團體是否提出成立移民署的各項計畫或方案？彼此之間是相互增強，抑或相互抵觸？另外，這些方案與政府其他政策領域中的方案，是否一致或矛盾？而這些彼此衝突或雷同的方案，如何相互激盪？都是值得探討。

政治流方面：在移民署從倡議至成立的十餘個年頭中，究竟有哪些政治力量，包括政黨、團體或個人參與其間，各自立場為何？曾引發何種政治效應，對移民署成立有何影響？

政策窗開啟：在移民署成立過程中，問題流、政策流及政治流三者如何合流，形成政策窗開啟的契機，移民署於焉成立。

本文並企望以此案例的分析，提示政府機關於未來制定或修正政策時、設置機關或調整機關時，須注意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三大流程的搭配與匯流，方為水到渠成的適當時機。
關鍵字：政策窗、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壹、緒論

現代社會中，每天所發生的公共問題多如繁星，但僅有一小部分受到青睞而進入政策議程之中。在各項政策處理上，John W. Kingdon認為一項公共問題能否從純粹的問題演變成政府政策議程的項目，主要是受問題本身、政治因素及高曝光率的參與者三項因素所影響。(1995：197-199；吳定，2003：197)。因此，某些公共問題總是無法進入政府議程，究係因問題或事件本身無法得到政策制定者青睞？抑或是政治系統動員或未動員所造成的結果？或是多方利益團體角力的因素？這個過程對大多數人而言，有若摸不透的迷宮，有待深入探究。

在國際化及全球化趨勢下，跨國的人口流動已成為普遍現象。台灣亦屬國際社會的一環，當然不能置外於此一趨勢，隨著國人與國際間及兩岸人民往來頻繁，所衍生出跨國犯罪及非法居停留問題，已成為社會廣泛討論及注目的焦點；尤其大陸及外籍配偶的假結婚案件層出不窮，造成極大的社會成本。而我國原先入出境及移民作業事權分散各單位，並無專責機關統一辦理，因此，造成權責不明，作業流程繁複且行政效率不彰的現象。尤其是大部分入出境管制和移民作業多由警察機關辦理，使我國無法擺脫警察國家的形象。就成立移民署之倡議論之，可遠溯自行政院1988年的第二○九五院會，會中指示內政部研議移民相關法令制度。1991年8月22日行政院召開全國治安會報，指示內政部會同外交部、法務部、國家安全局等相關機關研究，希望能將外國人入出國及移民相關作業，成立移民專責機關；且為了能加速移民法法案立法之需要，內政部特別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於1996年5月14日成立「內政部研訂移民法及籌設移民署專案小組」，研議「入出國及移民法」草案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草案，並分別於1997年2月13日、2月25日送請立法院審議。其中「入出國及移民法」(以下簡稱移民法)於1999年5月14日三讀通過，同年5月21日經總統公布，行政院發布自該日施行。移民法第2條規定：「內政部為辦理本法規範之入出國及移民業務，設入出國及移民署。…」，然而，在具有法源基礎之下移民署仍然延宕6年餘，至2005年11月30日經總統公布，機關名稱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其由最初之倡議，歷時十餘年，方行開花結果，其間之決策過程與究係何種機會開啟成立移民署之契機，引發研究者高度興趣？

以往對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是由「階段模式」（Stage Model）所主導。公共政策制定為公共政策六階段，即由問題確定至議題設定，至政策制定、政策推銷及採納，至政策執行，再至政策評估中的第四/第五階段。但「政策窗」（Policy Windows）理論觀點不同，其認為政策制定並不能像流程圖一樣第一步、第二步那樣僵化地進行，而應是不同因素同步出現的互動。政策窗理論將影響政策制定的因素分為「問題流」（Problem Stream）、「政策流」（Policy Stream）和「政治流」（Politic Stream）三個面向。觀察近年來我國政策運作的實際過程，無法以階段模式尋求一個滿意的解釋。因為公共政策常因涉及「人為」與「高度不確定性」，使得傳統的政策規劃必須去注意階段式理性分析，所不能解決的政治課題。Thomas Dye就曾將這種理性政策分析過程所遭致無力感，稱之為「政治作為分析的替代品」(羅清俊、陳志瑋譯，1999：494)。

因此，本論文認為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除了受到理性技術規劃與政治角力因素外，更有一些因外在環境變化所提供的契機，促使原本擱置或延宕的政策得以加速完成；或使原本進行順利之政策遭到延宕。故本論文企圖以2005年移民署組織法通過之過程，驗證Kingdon所提出的政策窗理論。論文中分別從問題流、政策流及政治流進行分析，並研究三流匯集時，是否即為政策窗開啟制定公共政策的契機。文中並觀察多方贊成及反對力量的交互作用。在政府部門不斷進行組織精簡及中央總員額法推動的聲浪下，移民署何以能在行政院組織法還未修正通過之前，獲得青睞，以組織再造之精神整合僑務委會(華僑入出國服務業務)、內政部戶政司(移民輔導業務)、入出境管理局(境管業務)、航空警察局及各港務警察局(證照查驗業務)、警政署及各縣市政府警察局(收容、外事及陸務業務)等機關單位，被視為組織再造中的異數。究竟是問題流、政策流及政治流中的哪些因素所促成？而這些因素又如何匯流？

因之，本論文希望能藉由移民署成立之實務經驗，分別從問題面、政策面及政治面對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之運作情形進行研究及瞭解，並驗證金敦所提的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三大流程匯流時，即為「政策窗」開啟之契機。並企望以此案例的分析，提示政府機關於未來制定或修正政策時、設置機關或調整機關時，須注意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三大流程的搭配與匯流，方為水到渠成的適當時機，並希望以此提供修法者取捨參考。

基於以上的研究目的，本論文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問題流方面：究竟由哪些焦點事件(events)誘發關注，政府對於移民事務的努力 出現了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problems)，因而促使成立移民署的問題契機?

政策流方面：面對當時移民事務的種種問題，政府中無論是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及民間團體是否提出各項因應問題的政策計畫或解決方案，彼此相互增強，抑或相互抵觸？另外，這些方案與政府其他政策領域中的方案，是否一致或矛盾？這些彼此衝突或雷同的方案，如何相互激盪？都值得探討。

政治流方面：在移民署從倡議至組織法通過的十餘個年頭中，究竟有哪些政治力量，包括政黨、團體或個人參與其間，各自立場為何？曾引發何種政治效應，對移民署成立有何影響？

政策窗開啟：在移民署成立過程中，問題流、政策流及政治流三者如何合流，形成政策窗開啟的契機，移民署於焉成立。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為深度訪談法。為能對移民署成立政策制定過程，呈現多面向及多元性看法，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方式篩選訪談對象，包括對移民署議題深入研究之專家及學者、行政院、內政部、警政署、移民署之政策幕僚、高階主管，以及立法委員進行訪談。故本研究設定的訪談對象包括學者專家2人、相關移民團體2人、內政部、內政部警政署、移民署(前入出境管理局)等參與移民署成立過程政府官員或政策幕僚6位、媒體記者1位、立法委員2位、學者專家1位。
表一  深度訪談名單

	類別
	編碼
	訪談對象
	服務單位
	訪談理由

	政府官員
	A1
	科長
	內政部
	希望瞭解當時警政署對於移民署成立態度及政策運作之過程資料分析。

	
	A2
	督察
	內政部警政署
	希望瞭解當時警政署對於成立移民署之態度及作法，當時還有哪些替代方案可供選擇的。

	
	A3
	承辦人員
	內政部警政署
	

	
	A4
	副署長
	內政部移民署
	希望瞭解移民署成立之過程，時空背景環境為何？

	
	A5
	科長
	內政部移民署
	

	
	A6
	承辦人員
	內政部移民署
	

	民間團體
	B1
	幹事
	民間團體
	民間團體對於成立移民署之看法，希望瞭解問題流程及政治流程之影響因素。

	
	B2
	幹事
	民間團體
	

	政治界
	C1
	立法委員
	國民黨
	在立法過程中，政黨變遷，是否對該項法案造成影響？藉以瞭解政治流影響因素。

	
	C2
	立法委員
	民進黨
	

	新聞界
	D1
	記者
	
	當時是否有焦點關注事件影響問題流程

	學者界
	E1
	教授
	大學行政系
	以學者的角度觀察政策流部分影響因素

	
	E2
	教授
	大學公共政策學系
	


貳、內政部移民署之成立過程及業務分析

  一、移民署成立過程

移民署之籌設過程，最早自1991年內政部即開始研議籌設入出國及移民署，並於1997年2月25日函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草案及組織計畫書，陳請行政院核議。惟適逢政府組織改造，故暫緩議，俟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完成立法後，再配合辦理。

    2003年1月22日行政院基於全球化及兩岸交流日趨頻密，人員往來衍生管理之迫切需求，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日益增多，認入出國及移民署之設立，有其急迫性，故函請內政部啟動籌設入出國及移民署工作小組。內政部爰擬具「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草案，經行政院審查完竣後，於2003年10月22日送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並於2003年12月31日及2004年3月29日召開二次會議審議。2005年11月8日立法院通過「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請見表二。

表二  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通過歷程大事紀

	日期
	事項
	備註

	1991年
	內政部即開始研議籌設入出國及移民署，整合境管事權，擬議設置移民署
	

	1996年7月17日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組織條例」
	該條例第14條規定：「移民署成立時，本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款有關入出境旅客證照查驗及其外事處理事項，應交由移民署掌理」

	1997年2月25日
	內政部函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至行政院審查，程序暫緩
	因適逢政府組織改造之敏感時期，故暫緩議，俟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完成立法後，再配合辦理。

	1998年5月20日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54號解釋及「國人入境期停留長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規定
	1998年5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第454號解釋，以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國人入境短期停留長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第7點，除第1項第3款及第2項之相關規定外，其餘規定因無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依據，均屬違憲，且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88年5月21日)時失其效力。

	1999年5月21日
	公布「入出國及移民法」
	

	2003年1月22日
	行政院函請內政部啟動「籌設入出國及移民署工作小組」，決定依法設置移民專責機關
	

	2003年10月22日
	行政院函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草案」、「內政部組織法部分修正草案」等請立法院審議
	

	2004年6月23日
	修正「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草案」
	

	2005年11月8日
	立法院通過「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
	2005年11月30日公布

	2006年5月23日
	行政院審查通過「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處務規程」
	2006年7月27日公布

	2006年6月12日
	行政院審查通過「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編制表」
	2006年7月27日公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二、移民署業務職掌分析
2007年移民署之成立，其三大核心業務如下：「人流管理」、「移民輔導」、與「非法移民查察」：

（一）人流管理

    人員跨越國境之流動，稱為人流，或稱入出境，其中包括移民或非移民。人流管理為國家主權象徵之一，而移民輔導聚焦於移民人權之保障，兩者舉世皆然，皆十分重要，各國因而設有入出國管理局 (如日本、香港)或移民局(如美國、加拿大)等單位，以處理相關業務。
1、人流管理方面：結合國境外之面談審核機制、國境線之證照查驗、人別辨識機制及國境內之實地面談審核、查察、追蹤等機制。合方三面管理以建構臺灣地區人民、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居民及外國人之人流管理機制。
2、境內管理方面： 由移民署各縣市專勤隊結合當地警察、勞政等機關，主動對非法入出國、逾期 停（居）留或其他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規定者，予以取締、查處並收容及遣送。同時對辦理移民業務及跨國婚姻媒合業者予以加強管理，對其違法行為施以處罰，以有效遏阻「虛偽結婚」及「人口販運」等非法移民問題。
3、便民服務方面：以往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或港澳居民申請相關入出境或居留、定居案件，僅能至臺北、臺中、高雄、花蓮、金門、馬祖等6個服務處洽辦；而外國人在取得國籍前之申請居留案件，則需向當地外事警察單位及上述服務處洽辦。移民署成立後，在全國25個縣（市）設立服務站，並整合相關業務內容，以提升服務品質、擴充服務能量。
（二）移民輔導
移民署於 25個縣（市）設服務站，除受理申請案件之外，特別重視移民輔導工作，針對外籍與大陸配偶進行輔導工作，其項目如下：
1、辦理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班、語言學習班、外籍配偶子女課後照顧輔導及托育服務。
2、辦理「愛護外籍配偶專線」，並將「外國人生活與服務網站與熱線」等資料架設網頁，提供外籍配偶或外國人電話諮詢及網路資訊之查詢。
3、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自94年起，分10年，每年提撥新臺幣3億元，配合「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8大重點工作56項具體措施，整合政府與民間相關資源，推動各項照顧輔導措施。
4、提供移民輔導資訊並編印「外籍配偶在臺生活相關資訊簡冊」發送各戶政事務所、社政單位、各駐外館處及各國駐華使領館處，供外籍配偶參考使用。
5、提升第一線工作人員專業知能與素養，及時提供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最適切之服務。
6、結合民間團體或非營利組織辦理各項宣導活動，對外籍配偶辦理認識我國文化、臺灣相關法令等宣導；對國人辦理認識外籍配偶原生國文化及倡導性別平權等宣導。
7、提供外展服務，由各服務站對特殊個案進行家庭訪視，主動積極瞭解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需求，提供適時輔導及服務。

（三）非法移民管理
全球經濟快速發展及地球村效應，國際間人士商務往來、旅遊、求學、工作及結婚絡繹不絕於途。加上兩岸關係日趨緩和，人民往來密切，在龐大的跨國性人口移動現象中，衍生逾期停留、居留、非法工作、非法入境、人口走私販運及觸犯我國刑事、行政法令規章等行為，非法移民之存在對於社會治安、經濟、公共秩序及衛生影響甚大，為落實執行非法移民管理工作，分從預防、查處、收容管理及遣送 4大方向辦理，分述如下：
1、預防方面：透過制定完善移民政策、加強移民輔導、建構面談查察機制、強化入出國境管制查驗，並加強外來人口停留、居留管理等措施以達到預防目的。
2、查處部分：由移民署專勤隊及各治安機關負責辦理查處及遣送事宜。
3、收容管理部分：移民署收容事務大隊下設 5個收容所，各縣市專勤隊大部分亦設有臨時收容所，負責辦理收容事務；為落實人道關懷及保障人權，管理人員均以關心、愛心、耐心來服務，使其能安心等待遣送回國。
4、遣送部分：由於人權意識高漲，基本人權之保障係為國家進步指標之一，移民署除秉持人道與安全之原則外，亦簡化行政程序、思考加速遣送速度以降低平均收容天數，期在合理期限內，儘速完成遣送事宜。非法移民管理權責，除移民署外，還包括外交、海巡、勞政、社政及警察等機關。為確實做好該項工作，除積極加強與各機關間之橫向聯繫，更整合各部會力量，全力為提昇外來人口素質，降低非法移民人數而努力。

參、問題流程

Kingdon列出了三種有助於問題認定的機制，分別為利用指標來評估情境的嚴重性與變化程度、重大事件的發生以及計劃的回饋。（1995：86-89）當某項公共問題成大眾矚目焦點，讓政府不得不加以重視並列入政府議程時，就是問題流發揮作用之際。「公共問題」為不特定多數人覺得期望價值、目標或情況與實際獲得或預期可獲得的價值及目標有著顯著差距，因此，希望將其縮短差距的要求公諸大眾，吸引關注、爭取同情，更期望能藉此引起政府機關的矚目與接納，為其謀求解決的一種情境。(吳定，2004：56)

本文將當時引起注意並影響移民署成立之相關事件與問題進行探討。本節擬將移民法通過前後之問題流程加以羅列以還原問題流程發展的脈絡。在問題流程上將分別以外在環境的變遷與移民業務衍生之問題分別探討之。

 壹、外在環境變遷

所謂外在環境的變遷係指，整個國際間與大環境的改變，將對我國造成的影響，在全球化及國際化趨勢下，入出國境之人流及外來移入人民逐年遞增，如違法居(停)留問題、結婚移民問題、移民輔導問題、難民問題、收容遣送問題，都是因為外在環境的轉變，促使政府當局應著手因應環境變遷帶來的改變。

表三  歷年入國人數統計

	年月
	總入國人數(人次)
	身分別

	
	
	本國人民

(含金馬地區)
	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澳門居民
	本國無戶籍國民
	外國人

	81
	6,110,016
	4,223,951
	12,953
	223,386
	1,649,726

	82
	6,499,997
	4,633,444
	18,531
	246,794
	1,601,228

	83
	6,878,197
	4,727,528
	23,884
	270,100
	1,856,685

	84
	7,525,556
	5,143,789
	42,890
	272,544
	2,066,333

	85
	8,107,670
	5,700,514
	58,084
	260,533
	2,088,539

	86
	8,590,511
	6,160,016
	75,992
	238,862
	2,115,641

	87
	8,286,491
	5,909,576
	94,061
	251,043
	2,031,811

	88
	9,070,567
	6,561,807
	110,513
	282,594
	2,115,653

	89
	10,045,994
	7,296,673
	119,676
	318,975
	2,310,670

	90
	9,893,261
	7,092,968
	141,687
	366,735
	2,291,871

	91
	10,187,925
	7,210,233
	165,236
	379,864
	78,575
	2,354,017

	92
	8,138,248
	5,890,131
	149,176
	267,102
	19,805
	1,812,034

	93
	10,699,122
	7,748,780
	153,190
	346,209
	22,646
	2,428,297

	94
	11,557,175
	8,179,057
	200,142
	355,443
	24,323
	2,798,210

	95
	12,148,694
	8,628,867
	286,608
	354,335
	23,255
	2,855,629

	96
	12,639,948
	8,923,885
	292,618
	411,889
	22,741
	2,988,815

	97
	12,297,825
	8,452,638
	314,914
	540,039
	27,698
	2,962,536

	98
	12,513,288
	8,118,284
	953,009
	634,121
	37,792
	2,770,082


資料來源：99年5月12日造訪移民署網站，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9904/歷年入出國人數統計.xls 
    由於國人與外籍人士入出國台灣極為普遍與頻繁，常有非法行為的出現，造成治安的負擔。以96至99年為例，居留於台灣的外籍人士的主要非法行為如表四。

表四  外籍人士的主要非法行為表

	　


	
	　
	　
	　
	
	
	
	

	類型
	偽變造證件
	冒用親屬關係
	虛偽
結婚
	來臺
賣淫
	非法
打工
	合計
	

	日期
	
	
	
	
	
	
	

	96年
	42 
	50 
	405 
	136 
	690 
	1,323 
	

	97年
	56 
	60 
	839 
	130 
	528 
	1,613 
	

	98年
	39 
	16 
	557 
	68 
	262 
	942 
	

	99年
	37 
	15 
	427 
	46 
	295 
	820 
	


http://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Attachment/142210153317.xls
二、各項移民業務相關問題層出不窮
（一）法令位階不足

入出國境及移民問題，因涉及入出境管理、查驗許可、居(停)留之管理、國籍行政等業務，關係國家安危甚鉅，然規範入出國或移民業務僅「國家安全法」為法律位階，其他如關於國人入出國之「臺灣地區入出境管理作業規定」、「國人入境短期停留長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關於外國人入出國之「外國人入出國及居留停留規則」及其作業規定；以及關於移民輔導之「我國現階段移民輔導措施」、「移民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等，均屬行政命令層次。由於入出境、移民業務涉及人民權益事項，未以法律規範，對於保障人民權利，實非妥適。

1998年5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第四五四號解釋，以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國人入境短期停留長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第7點，除第1項第3款及第2項之相關規定外，其餘規定因無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依據，均屬違憲，且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1999年5月21日)時失其效力。

  由於大法官會議認為對國人與外籍人士入出國境及移民管制，因事涉人民權益，相關規定以法律定之，方符合憲法。由此論之，有關入出境及移民署之成立自然亦須以法律定之。

（二）缺乏整合性政策指導

從我國移入人數觀察，已從1991年的30.288人，1995年至1998年已增加為22萬餘人以上，1999年更突破為339.186人，2003年則為405.284人，成長已高達13倍。惟我國在移出及移入人口規劃上，行政院僅於79年5月22日核定「我國現階段移民輔導措施」為輔導國人移出國外之依據，其輔導對象並未包括我國移入人口。肇因2003年我國移入人口已逾40萬人，行政院基於移入人口激增情形肇致失控狀態，始要求內政部於同年6月修正「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分工表」據以執行，同年11月擬定「現階段移民政策綱領（草案）」，顯見行政院事先未縝密規劃移入人口輔導方案，亦未曾謹慎考量我國移入人口總量管制問題，導致各項問題叢生，實有嚴重怠忽。

內政部雖於2004年4月8日所提書面資料表示：「我國目前雖無移民政策，然有關移民制度之規劃設計均規定於入出國及移民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茲因我國統籌移民政策規劃及其業務的執行，係依據「我國現階段移民輔導措施」由內政部負責協調外交部、經濟部、財政部、教育部、僑委會、農委會及其他相關部會辦理，惟其輔導對象及範圍僅限於國人移居國外者，故目前仍無統籌移入人口政策規劃與執行之專責單位或機制。
（三）多頭馬車、事權分散

內政部為辦理本法規範之入出國及移民業務，設入出國及移民署。但有關查察逾期停留、居留及非法入國之業務，由入出國及移民署會同警政署辦理。」同法第六十四條規定：「內政部依本法第二條第二項設移民署前，依下列分工方式執行本法規範之入出國及移民業務：1.入出國查驗：機場由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辦理；港口由內政部警政署各港務警察所辦理。2.國民入出國管理、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定居管理及其他綜合業務：由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辦理。3.外國人入出國、停留、居留、永久居留、收容管理及驅逐出國：由內政部警政署辦理，或由其委託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縣（市）警察局辦理。4.移民輔導、移民業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管理：由內政部辦理。」然各國為辦理移民業務均設立專責主管機關，如：加拿大設立「公民暨移民部」、美國設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德國設立「聯邦移民局」、澳洲設立「原住民事務部」、日本設立「入國管理局」、新加坡設立「移民局與國家註冊部」。
（四）相關人員專業能力不足

入出國境事務為國家主權象徵之一，各國(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州、紐西蘭)均設有專責機關，惟我國目前並無設置統合入出國及移民事務之專責機關。在全國球化與國際化的趨勢下，跨國性的人口遷移，已成為世界各國主要普遍面臨的議題，近年來外藉與大陸配偶、外籍的藍領或高科技勞工來台，所衍生的種種問題日漸複雜，尤其通婚人數逐年攀升，而我國內缺乏專職、專業之訪談人員，在面談技巧及內容無法掌握重點下，各行其事，不僅面談標準有失客觀，使得接受面談人員有權利受損之疑慮外，更有被特定人士利用，致生弊端之虞，若稍有不慎，將對合法民眾造成傷害，破壞婚姻。因此，為防杜外籍或大陸配偶假借婚姻之名義進入臺灣社會影響社會治安，及避免面談所產生的可能弊端，設置專責單位，由受過專業訓練取得專業資格之人員執行面談，是政府亟待努力的方向，亦是民眾矚目的焦點。本文之受訪者曾表達：

要以面談的方式做為辨別是否為假結婚，是項有困難度的工作，尤其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而大部份的警察人員應該都是以問案的方式對來台的配偶進行面談，因此，常讓外籍配偶有不受尊重的感覺。

參、社會關注之移民事件

由於外來移民人口越來越多，在社會上引發的關注自然也變多了，無論是外籍配偶的社會適應問題需要政府協助的輔導工作或是外勞管理及權益上的問題，都是社會關注的問題事件，我們將從不同的事件看到背後的危機

一、機場安檢漏洞，闖關成功

機場安檢工作，是我國入出境的第一道大門，更是國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線，而在2006年2月5日首度發生入境旅客闖關成功事件，這名被海關人員懷疑可能攜帶毒品的王姓男子，被要求接受檢查時，以「我在趕時間」為由，快步往外離開規避海關檢查，不聽制止，雖經關員緊跟在後，並在出口處請航警協助，但當天航警礙於規定無法離開崗位，所以並沒有攔阻旅客，僅用無線電請求同僚支援，但沒有實益，甚至對闖關入境的王姓男子「無法可辦」，這起案件可說是令機場門洞大開、國家顏面盡失！

當時報載「機場連連凸槌 立委要求專案報告」的這起案件，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藍、綠立委十分關切，立委除了大呼離譜之外，並質疑未來任何旅客甚至毒梟都可如法炮製，以逃避海關的檢查，那麼中正機場會成為全世界最隨便的機場，也是政府公權力法令不彰可悲的案，所以也要求相關單位在新會期開議後，到立法院進行專案檢討報告；有立委指出，我國入出境管制作業堪稱嚴格，這次之所以發生如此離譜的事情，凸顯航警及海關兩個單位之間的協調出了問題，這也是政府機關之間橫向聯繫不足、各自為政、互相推諉的長期弊病。應該是海關與航警兩個單位之間聯繫出了問題。
二、大陸女子偷渡溺水事件

2003年8月26日在臺灣苗栗外海發生大陸私渡人員被推落下海事件。針對此次涉及兩岸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的重大事件，作為個案，海協會於29日下午復函臺灣海基會表示：臺灣苗栗外海發生26名受拐騙的大陸女子被臺灣不法分子推落下海致6人溺水身亡、2人受傷的惡性事件，大陸有關方面表示嚴重關切，並要求臺灣有關方面妥善安置、救治獲救人員，迅速查處犯罪分子，嚴懲凶手，嚴厲打擊臺灣蛇頭犯罪活動，保障兩岸人民的權益，如有大陸人員介入犯罪，有關方面將盡速緝拿歸案，嚴懲不貸。而中央社記者於大紀元報導中亦指出，臺灣蛇頭集團大肆拐騙大陸女子赴台從事非法活動，是近年來私渡活動猖獗、此類事件屢屢發生的主要根源。大陸有關方面要求臺灣有關方面嚴厲打擊臺灣蛇頭犯罪活動。當時海基會副董事長的批判我國相關機關不知深刻檢討，反用口水淹沒事件本質。他說，臺灣必須以嚴厲手段查辦“人蛇”集團泯滅人性的行為，給予受害大陸女子人道的關懷和援助。
當時臺北市長亦表示這種行為“天理難容”、這是人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他表示，臺灣要“反求諸己”，同時指示臺北市警局全面勤查，要抓出這些人肉販子。市長在治安會報上，要求警方加強與“陸委會”和“境管局”合作，並特別要求八大行業較為密集的台北市大安、松山和中山警分局必須要特別勤查，一定要把不法的“人蛇”集團給抓出來。
三、高雄捷運泰勞事件

2005年8月21日晚上9時，1717名泰勞因不堪長期受虐，於高捷外勞岡山宿舍放火、丟擲石塊、群起鼓噪，發生震驚臺灣及國際社會的高雄捷運泰勞「暴動」案。而後在同年月24日臺灣國際勞工協會召集本地勞工團體六、七十人至勞委會抗議，聲援泰勞「抗暴有理，新奴工制度使臺灣蒙羞」。 副總統呂秀蓮至高捷視察，表示本案是「臺灣的人權記錄蒙羞」，而隨著勞委會主委陳菊承認監督不周願辭主委一職及呂副總統成立「外勞人權專案小組」，全面檢視我國外勞政策及外勞管理是否符合人權，而後行政院長謝長廷亦指示政務委員許志雄召集、研究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外勞政策、相關法規權責事宜。該項風暴在2005年9月勞委會主委陳菊請辭下台、高雄市代理市長陳其邁請辭下台、行政院長謝長廷為泰勞案公開向國人道歉，認為管理有疏失、法律不周全後，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等十餘個民間團體陪同數十名宏富及金協昌工廠的受虐外勞，仍然至行政院陳情「預防人口販運，反對奴工制度」，並針對謝長廷院長所言「高捷泰勞只是一個個案」，提出反證，表示臺灣的外勞政策才是奴役外勞的根源，並於同年12月11日 推動聯盟發起「反奴工制度大遊行」，由南至北共千餘名外勞、本勞共同走上街頭，為臺灣引進外勞至今最大的一場街頭行動。
從以上各項問題內容中，可以看出從外在環境的變遷讓問題逐漸演變成具體問題的一連串過程，社會上有太多的問題無法全部吸引政府官員的眼光或注意力，除非發生危機事件、突發事件或是焦點事件造成社會大眾的注意，使得陳年的議題再度回到政策議程，當危機發生、問題產生，成為社會大眾及媒體矚目焦點成為公共問題，促使政府不得不加以重視時，就是問題流發揮作用之際，此時即將問題推進政策改善目標，形成具體可行的政策建議。

伍、政策流程

    政策流程則是指「政策社群」針對問題進行評估及研擬計畫的過程，並分析問題及預擬可能形成的方案。在這個流程裡，行政官員、議員或專家學者對於某些政策領域有相同興趣或利益的，將會提出各式各樣的想法與概念，但是出現的方式有可能是公聽會、學術研討會或研究報告等，有些概念可能一直維持不變，有些概念可能因為與其他概念結合而成為新的建議方案。（丘昌泰，2004，151）

Kingdon認為在議程的設定及方案的規劃過程中包括了許多參與者的影響，而這些由學者專家、研究人員、國會幕僚或利益團體所組成的政策社群，並藉由許多演講、媒體、文章甚至公聽會等非正式的參與行為來表達他們的政策主張。金敦更將在議程設定及方案規劃的參與者分為政府內的參與者及政府外的參與者為二類。而根據本論文研究，移民署成立過程中政策制定參與者，可歸納為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及利益團體三部份，現分別探討之。而這些來源不同的政策主張，有些是有助於方案的實現；有些是阻撓了方案的推動。因之，本文又可將有關成立專責性移民署之政策主張，分成正、反兩方論述。

一、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針對我國長久以來對於移民事務欠缺完整政策，致使移民業務問題叢生；再加上沒有專責機關統籌是項業務，事權分散，使得效能不彰，影響國家安全。於是行政部門提出整合移民相關政策及建立移民業務專責性機關的建議。

（一）整合移民相關政策

由於2003年我國移入人口已逾40萬人，行政院基於移入人口激增情形肇致失控狀態，要求內政部於同年6月修正「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分工表」，並藉此對於移民相關業務予以整合。

2003年11月政府擬定「現階段移民政策綱領（草案）」，以考量移入人口輔導與我國移入人口總量管制。

（二）建立移民業務專責性機關

    我國行政部門歷年對建立移民業務專責性機關的政策建議，主要如下：

1、1991年8月22日行政院召開全國治安會報針對當時境管問題檢討，行政院院長曾指示研議將境管業務及移民事務統一由一個專責單位掌理。

2、內政部於1991年12月通盤檢討研修該部組織法時，即擬議成立移民署。

3、依據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小組1994年5月24日研商警政類中央與地方機關組織調整案決議，規劃將警政署暨轄屬機關掌理關於入出國管理、證照查驗及外僑管理等業務，僑務委員會掌理關於華僑入出國及移民有關業務，內政部戶政司掌理關於移民有關業務予以整併，並以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為組織架構為基礎，研議改制設置「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合掌理。同時參考國外移民機關執掌內容，一併將內政部戶政司掌理之國籍行政業務併入該署，以統籌入出國管理、證照查驗、外僑管理、移民及國籍行政等政策規劃、制度擬訂與業務執行，以確保國境安全，並落實移民政策。直到內政部基於國際間及兩岸間人民往來等事務互動日益頻繁，其所衍生之入出國及移民事問題涉及外交部、僑務委員會、本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航空警察局、戶政司及臺灣省政府警務處所屬各港務警察等機關職掌，已非現行政府組織架構及作業方式所能因應。

4、基於事權統一，提升行政效能，達到簡政便民及立服務為本之行政體制，邀請外交部、僑務委員會等相關機關之代表及學者專家1997年5月14日成立「內政部研訂移民法及籌設移民署專案小組」，研議「入出國及移民法」草案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並分別1997年2月13日、2月25日陳報行政院審議。

5、行政院研考會於1998年6月30日召開研商審查「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計畫書」會議，除決議由內政部繼續籌設移民署事宜，並就移民法草案提供許多意見。

 6、2002年陸委會主委在面對越來越多的大陸配偶嫁到台灣的趨勢，除了制定相關政策因應外，亦認為有個專責單位來負責執行相關事務是有其必要的。其與當時內政部長力陳移民署成立的必要。行政院特別指派政務委員成立跨部會籌備會。2003年1月22日行政院基於全球化及兩岸交流日趨頻密，人員往來衍生管理之迫切需求，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日益增多，認為移民署之設立，有其急迫性，故函請內政部啟動籌設入出國及移民署工作小組，該部擬具「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草案，經行政院審查完竣後，於92年9月18日以院臺規字第0920089202號函請立法院於第5屆第4會期優先審議通過法案。由於蔡英文主委的此一立場表達，增加移民署成立之迫切性。

那時陸委會主委認為陸委會是一個政策制定的單位，必須要有一個專責單位，對來執行陸委會政策，尤其是大陸配偶越來越多，專責單位之成立是有其必要性的。(A2-6) 

在民國92年擔任陸委會主委曾表示，為了減少大陸移民的一些非法活動，希望行政院能成立一個專責單位來負責這樣的事務。然而，也就在此時，行政院又重新啟動了移民署籌備小組。(A4-7、A5-7)
7、行政院長要求內政部等相關部門從檢討制定移民政策」、「完備控管法令」及「成立專責機關」等三個面向，著手規劃，期能有效因應人流管理的問題，內政部擬具「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草案，並提出五個相關組織配套修正法案，主要在整合境管事權，推動設立「入出國及移民署」，專責執行入出國境的人流管理、外來移入人民事務及難民庇護、移民輔導協助的處理，因本案已列為立法院本會期優先審議的法案，請內政部積極協調立法院儘速完成立法程序。同時，目前隸屬在內政部警政署的「入出境管理局」將提升改制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有關其組織、業務運作及人員進用與移撥等各項工作，內政部必須及早規劃，完成各項事前的整備工作，期待能夠早日順利掛牌運作。至此，我們可清楚看到行政部門最高首長的政策態度，並對於移民署成立法案之通過展現其意志。

陸委會主委到行政院請見院長，重新啟動移民署籌備小組，讓停滯多時的移民署議題再次受到關注。(A5-9)

記得當時行政院院長極力促成移民署組織草案的審理。(訪談D1-8-2)

二、立法部門

「國會」的存在是民主政治運作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機制，亦是一個政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為政府的統治權提供著民意基礎，國會亦是政府組成部門不可或缺的一環，其功能在次透過立法權賦予政府各項施政的法源，並監督行政部門運作，所以，如欲瞭解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國會也應列為研究對象。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立法委員對於國家政策的變化絕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他們有意願影響某個政策形成時，就會致力於將該未成形的政策推向議程的地位。Kingdon (1984)認為影響立法委員是否專注某項議程的原因，除了個人的意願外，利益考量與政黨意識型態的作用也會產生影響。

（一）第二屆國民大會第3次臨時會及立法院1994年到1995年度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帶決議均促請儘速成立移民事務專責機構，以統籌掌理本國人與外國人之入出境管理及對外移民等事權。 

（二）1997年立法院第3屆第3會期分別有國民黨立委陳宏昌等74人提案「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國民黨立委周荃等35人，特提案「內政部入出國境及移民署組織條例」草案，以確立本機關法定地位。這二個組織條例草案內容大致相同，而連署人更是跨越黨派之別，可見對於成立移民署組織草案兩黨均有共識。三、行政院版本之移民署組織條例，於2003年10月23日函送立法院審查；除行政院提出草案之外，其他還有數位立法委員提案，包括有陳學聖等五十二位委員連署的版本，也就是通稱的民間版，而在民間版提出之前，還有唐碧娥等三十四位委員所提出的草案版本，以及周慧瑛委員提出的修正版本，皆擱置在立法院。

  （三）反對或延擱移民署之設立
雖然，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多次提出設立移民業務專責性機關的政策主張，惟當時各項政府的政策主張，亦有反對或主張延擱行政院版本之移民署者。

內政部復於1998年9月2日以臺（87）內戶字第8793358號函陳請行政院審查，「入出國及移民法」草案於1998年12月21日經立法院第3屆第6會期完成委員審查程序，並於1999年5月14日三讀通過，同年經總統公布，行政院發布自該日施行。然而，同一會期送進立法院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卻因政府組織再造工程及欲通過的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未能同時審查通過。因此，在移民法通過後的幾年間，因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尚未核定通過，內政部籌設移民署專案小組也停止運作，整個移民署成立的步調又停了下來，我們亦可從訪談者的言談中，證實此一事實。

移民署組織條例在立法院擱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早在民國90年間時，府院即已協商決定，暫停各組織組織法之修定，待行政院總員額法及中央政府機關組織法訂定後，再研擬各單位之個別組織法；但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也以當初的決議暫停個別機關組織法之修定，在當時民進黨也未有明顯積極推動該法案的意圖。（C2-8）

三、利益團體

    移民署成立過程中，曾提出政策主張的利益團體，主要為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南洋台灣姊妹會、新事社會服務中心、外籍新娘成長關懷協會、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等發起之，簡稱移盟）。移盟並不反對設立專責性的移民專責機關，惟其認為行政院版本之移民署組織法有許多侵害人權與未能妥善規劃，尚須與相關人士進一步溝通、對話，故反對行政院版本之移民署組織法。

我們認為，當時這樣的行動不是消極的反對設立移民署，而是更積極的要求一個真正具有人權觀念的移民署。我們希望，行政與立法部門重視人民的意見，立即停止目前對人權侵害甚大的移民相關法案審理，並擴大移民／移住者議題的公共參與和對話，切莫倉卒通過此一草案，否則移民署組織條例不僅將成為侵害人權之惡法，更將扼殺臺灣社會追求多元包容的進步可能！ (B1-7-1)

    當時移盟反對之主要理由為：

（一）移民署人員編制中有75％具警察官之身分，可制定政策、認定是否違法，並立即強制處分，成為一個集警察權、檢察權、司法權於一身的行政機關，再加上缺乏監督機制以及人民之申訴途徑，移民署將宛如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復活，明顯將移民者視為潛在之犯罪者，對移民／移住者及其家庭之人權將造成莫大傷害。
（二）組織法未明確訂定具體工作內容、民眾申訴管道與監督機制等事項。然而，移民署組織條例牽涉到國家的移民政策，且依照行政院移民署編制中，未來警察、警官比例過高，缺乏通譯人才之設置與培養，缺乏監督機制與申訴管道等事項，皆對移民／移住者及其家庭之權益有莫大的影響。因此，移盟要求行政院必須將移民署組織條例與入出國及移民法同時提出、進行審議，才能確保移民／移住者及其家庭之權益。
（三）政府所提出對於移民／移住人權的相關政策、法律，卻未經過公開討論，亦未考量移住勞工之相關權益，更未提及移民政策對於臺灣社會未來樣貌的重要性。移盟要求，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時，需經過公開擴大討論，讓移民／移住者及社會大眾均可充分參與。
移盟於2004年4月16日開始積極研擬移盟版之移民署組織條例，尋求各黨立委連署提案後付委。其亦針對行政院版組織條例進行抗爭，使得移民署未能快速成立，也因此爭取到更大的空間來擴展關於移民政策的公共討論。移盟一方面開始進行「入出國暨移民法」修法工作外，亦透過北中南三區四場「誰是臺灣人？移民法令總體檢公聽會」，企圖使更多民眾及民間團體瞭解既有移民法規和政策的問題，以及移盟關於移民政策和法律的基本立場。除了公聽會外，移盟更藉由相關的社會事件舉行記者會或抗議行動，以暴露現行移民／工的處境以及相關政策及法令的問題。
移盟的積極介入移民署組織法的制定過程，提出其政策主張，使得涉入移民署組織法的行政部門、立法部門人員，較為重視移盟的主張。儘管移盟人士多半非我國公民，不具投票權。

移盟之成立，對於移民署的成立是助力也是阻力，因為每位立法委員總是背負著許多的政治承諾與支票，而移民署組織法的通過，影響的大多是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但是，這些人手中並沒有選票呀!所以，除非是有人動員連署，不然我們其實不大會主動去主導這個案子，而移盟積極的運作，反而讓我們對這個案子比較關心。(訪談C2-2-3)

伍、政治流程

Kingdon認為政治流程是影響政策制定的要素之一，並認為政治流程是由下列元素組成，分別為民意輿情的變動(National mood)、政府內部現象(governmental phenomena)及經過組織的政治力量(organization political forces)。政治流程可謂是最複雜的因素，因為政策決策者的一念之間的決定，而產生完全不同的變化，在成立移民署的過程中，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警政署署長更迭後，警政署對於成立移民署的立場即有所不同；內政部也因換了部長，對於成立移民署的政策態度也更加明確。

一、民意輿情的變動(National mood)

    「民意輿情」是一種群眾所共有的思考方向與路徑，它的變化並不侷限在框架中，而是屬於一種廣泛的公民社會的範疇，而這種作用現象只是一種態度或反應，我們將從國際輿情與國內輿情分別探測民意

（一）國際輿情

在各國移民／工人權團體的奔走及安南大聲疾呼各國簽署之「1990年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終於在2003年7月1日正式生效，該公約明定接受國有責任確保移民的權利。並指出接收國需符合國際標準的反歧視法律，必須採取措施鼓勵文化多元性，而各國領導人應清楚地認識到，對移民任何形式的歧視都是對《世界人權宣言》中確立的公正社會原則的一種倒退。人權是移民問題辯論和移民政策的核心。安南對各國的喊話是基於歷史明鑑：當國家邊界管制愈益緊縮而簡化處理移民問題時，人權便愈易遭到踐踏。
（二）國內輿情

2003年兩岸關係的發展，在陳水扁總統元旦講話、錢其琛「江八點八週年」講話，及陳雲林表示將積極推動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中展開。當時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陳忠信順利前往中國訪問，兩岸春節包機直航也終於順利成行，兩岸互動在年初看似有了好的開始。故此，在兩岸釋放善意情勢之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移民署組織條例」都未見更充實、亦不符合民主人權精神的進展，更與兩岸和平進程停滯不前有相當程度的關係，故在倡導人權立國及兩岸關係的大方針之下，除了由陸委會修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外，內政部再次提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草案總說明，致力於推動移民署成立。

二、政府現象(governmental phenomena)

所謂政府現象，在本論文側重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重要人士的更迭，所可能會造成決策場生態的變化，進而影響政策制定的過程。而政府角色在關鍵人士與管轄權限上的變化亦對議程產生影響。？從移民署成立的過程中亦可以看到政府內部人士的更迭，對該署成立之影響。

成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的定調，應該源自葉金鳳部長的堅持，所以我認為她也是影響移民署成立的一位關鍵性人物。(訪談A5-8)

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自1973年7月1日由前警備總司令部入出境管理處改制成立，其現行編制係以暫行組織規程定之。惟近年來由於政府大幅放寬大陸人民來臺政策，積極推亞太營運中心及外國人免簽證作業，入出境旅客劇增，境管業務日益繁重，為維護國境安全工作及入出境服務，需要制定該局組織條例草案，以符法制。而立法院1994到1997年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帶決議及第二屆國民大會第三臨時會均促請儘速成立移民事務專責機構，行政院曾於1991年召開全國治安會報針對當前境管問題檢討，研議將境管業務及移民事務統一個專責單位掌理，並以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之組織架構為基礎，研議改制為「內政部入出國境及移民署」統合掌理。以統籌移民及國籍行政等事項之政策規劃、制度擬訂與業務執行，以確保國境安全，並落實移民輔導，究竟是否應成立移民署，警政署內部立場不一，亦有人認為可以在警政署的原有組織下成立移民局，無須成立移民署這個新機關，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角色，對於成立移民署所持的立場也大不相同。

立法委員陳癸淼認為在行政院連院長一再強調實施「行政革新」之際，移民署卻仍因為警政署本位主義作祟而被擱置，警政署反對「移民署」成立的主要理由在次「業務量」的削減，同時權柄大受影響
。

行政院曾於1991年召開全國治安會報針對當前境管問題檢討，研議將境管業務及移民事務統一個專責單位掌理，並以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之組織架構為基礎，研議改制為「移民署」統合掌理。以統籌移民及國籍行政等事項之政策規劃、制度擬訂與業務執行，以確保國境安全，並落實移民輔導
，然而，警政署對於是否成立移民署一直有所保留，而警界內部的反彈聲浪，更使得移民署的成立平添變數。再加上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係警政署下級機關，角色尷尬，更無法主動提出成立移民署之計畫；而該案直到警政署署長丁原進就任，同意設立移民署後才又露矚光，這個政策的大轉彎，就是行政部門重要關鍵人士更迭所產生的變化。 

反對者姚高橋署長去職，新警政署署長丁原進同意設移民署案敗部復活。(自立早報，1997.10.14)

當時雖然有設立專責小組研商成立移民署各項事宜，但是，由於當時警政署堅決反對的態度，故成立移民署之倡議在政府內部並未形成共識，所以，行政院仍函請立法院，為符警察法制及因應掌理國人入出境管理事務需要，爰擬具「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組織條例」草案，請立法院審議，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內政部部長葉金鳳，主動召開內部相關會議，消弭內部雜音，並於立法院會直接表明，內部已取得共識決定成立移民署，並將儘速將移民署組織條例送到立法院審查
內政部部長葉金鳳：本部的政策已朝擬訂移民署組織條例方向著手，且已呈報行政院，在行政院審查過程中，內部又出現不同意見，因此，行政院要求加以研究，本人到任後，已於八月召集部內相關單位就此事交換意見，經充分討論後，決定請警政署就此事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再多加考量、深入分析，最後本部於本(10月13日)取得共識，決定成立移民署
。

從1999年移民法通過實施後，移民署組織法一直延宕未決近6年的時間，然而卻在2004年吳振吉接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局長後，於2005年順利通過移民署組織法，雖然，有人認為該法的通過是時勢所趨、水到渠成，但亦有人認為從這些行政部門重要人士的更迭，或許可以看得出政治力影響決策過程之端倪，尤其是被貼上陳前總統人馬的吳前署長，在接任境管局局長後，延宕6年未決的移民署組織法就順利通過，更是耐人尋思。

移民署成立的議題，從民國80年到96年成立，至少我從88年後就開始參與了，各黨團應該都是樂見其成的，但是說真的，在94年移民署組織法通過時，我真的嚇了一大跳，怎麼會突然就通過了，所以，我個人認為吳前署長振吉是福星，因為從88年移民法通過後，境管局也一直在規劃成立移民署，但都一直未見成效，而吳前署長在民國93年到境管局擔任局長後，隔年移民署組織法就通過了。(A5-6)

警政署昨天公布新一波高階警官人事調動案，擔任入出境管理局長一職逾九年半的曾文昌，上週五以「另有生涯規劃」為由，寫報告請調改任警政署警政委員，經警政署檢討後決定核准，並將派航警局長吳振吉接任境管局長，航警局長一職，則由警政委員陳瑞添接任，這項人事案於廿七日前完成交接。內政部長蘇嘉全昨天透過幕僚表示，這項人事案是由警政署完全主導，他尊重署長的人事建議權，只要是署長簽上來的人事案，就一定會批准，以給予署長更大的人事決定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內定新任境管局長吳振吉，原本就傳出是政府高層規劃接掌移民署署長的熱門人選，未來由他接任境管局長，正顯示一旦「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在立法院闖關成功，吳振吉就可能是首任移民署署長。
即將掛牌的移民署，首任正副署長人選，傳出由入出境管理局長吳振吉，和宜蘭縣警察局長謝芬芬升任，由於兩人被視為扁家軍，不但升官快，謝芬芬還被爆料曾經到官邸訴苦昏倒，上演苦肉計求官，謝芬芬駁斥八卦，鄭重否認。記者金汝鑫：「入出境管理局即將升格為移民署掛牌運作，正副署長人選傳出由吳振吉和謝芬芬接任，由於兩人和第一家庭關係良好，加上升官這麼快，所以這項人事案特別受到矚目。
 

而新任境管局長吳振吉，原本就是政府高層屬意出任首位移民署長的規劃人選，在立法院上個會期時，原本一旦移民署的組織條例獲得通過，吳振吉就會直接派任移民署長，後來因移民署組織條例在立院未能過關，這項人事案被迫擱置。此時境管局長出缺，由吳振吉接任便顯得理所當然，而警界內部認為，這樣的人事佈局正意味著，成立移民署是勢在必行，更可能會在立院強勢推動通過移民署組織條例。
三、經過組織的政治力量(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forces)

這個部份主要探討的是組織化的力量是如何與政治流相融的，而政府及相關人士又是如何覺察這些組織化的政治活動，並作出反應。金敦是多以「利益團體」為代表「組織化的政治力量」。

移盟成立的記者會，於2003年宣布聯盟正式成立，發起團體包括婦女、勞工、人權、移工、移民等團體。而移盟成立後的第一次行動是於12月24日到立法院前抗議官方版的移民署組織條例，在抗議行動之前，移盟於12月21日發起「保障移民／住人權」連署，快速地獲得近七十名學者、八十多個團體，以及六百多位個人連署支持，又如在2003年12月31日立法院法制委會員將審查移民署組織條例之當天早上舉辦「暫停立法，公開討論─我們要一個保障人權的移民署」記者會，會中邀集各黨派立委連署，內容包括暫停「移民署組織條例」立法，回歸公共討論等，獲得國民親三黨及無黨聯盟代表的支持。而由於事前的遊說工作，得到反對黨黨團的支持，並決定於委員會進行「反動員令」，雖然執政黨團積極動員黨籍立委，然部份執政黨籍立委亦支持移盟訴求，使得當天委員會仍在驚險地因未達法定人數而流會。
陸、政策窗開啟之分析

「政策窗」是指政策建議的倡導者對問題提出最得意的解決辦法，或促使其所偏好的問題受到關注的機會。在問題被識別、政策社群擬訂解決方案及政治變遷創造出有利環境且限制件也不危及的情況下，政策窗就會在關鍵時刻開啟。簡單而言，就是行動的最佳機，然而，若參與者未能把握該次機會成功採取行動，制定政策，則只能再靜待下次機會了。雖然，Kingdon認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政策窗開啟因為問題流程和政治流程而打開。然而政策窗的開啟只是個機會，政策企業家才是匯合的行動者，換言之，沒有政策企業家，政策窗開啟也不會有特別意義的。(1984：189-190)

綜觀移民署成立過程而言，其有可能成立的時機有二：第一次是在1995年5月21日入出國及移民法通過之時；第二次即是2005年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通過之時。惟第一次可能的時機，因政治流強度不足，參與其間的政策企業家並未匯聚足夠之壓力，致使移民法通過三讀，而移民署組織條例遭到擱置。

一、第一次可能成立契機的分析

隨著外來人口逐年增加，再加上負責處理我國入出境業務的入出境管理局未法制化，是所謂的「黑機關」，故審議入出境管理局組織條例與審議移民署組織條例，都有許多立法委員持續關注。雖然不斷的有立法委員提出成立移民署之方案，但由於警政署立場及態度，使得這個方案一直在政策原湯裡攪拌著等待著機會。

然而，就在1998年5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的釋字第454號解釋，以限制人民的自由或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第23條之必要程度，並以法律定之。另「國人入境短期停留長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第7點，除第1項第3款及第2項之相關規定外，其餘規定因無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依據，均屬違憲，且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88年5月21日)時失其效力。這兩號解釋將影響著數十萬的外來人口相關權益及管理，這個重大的焦點危機事件迫使政府必須立即面對及處理這個問題，問題流在此時發揮了重大的效應。

雖然如此，其所產生的重大危機問題，經政策決策者識別只需先通過入出國及移民法，故而對促使移民署成立的迫切性不夠，立法院僅通過「入出國及移民法」。移民署的成立雖然在政策流裡攪拌許久，卻與行政院組織精簡及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之推動互有消長，仍在等待機會被汲取。

二、第二次可能成立契機的分析

2005年移民署組織法通過之前，外在大環境的問題流仍然是我國移民人數逐年增加，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的移民輔導問題仍然都是政府致力改善的問題及目標。然而，在當時發生了數起引人注目的焦點事件，例如高捷泰勞暴動事件及大陸女子偷渡來臺被蛇頭推下海溺斃事件，都引起國際人權組織的重視以及社會關注。再加上在2002年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因修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時，認為陸委會是政策制定機關，而執行機關分散入出境管理、各縣市警察局陸務科、外事科，事權不一，故主動與當時內政部長請見前行政院長，力陳移民署成立的必要，行政院特別指派前政務委員成立跨部會籌備會，重新啟動移民署籌備小組。 

2003年1月22日行政院基於全球化及兩岸交流日趨頻密，人員往來衍生管理之迫切需求，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日益增多，認為移民署之設立，有其急迫性，故函請內政部啟動籌設入出國及移民署工作小組，該部擬具「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草案，經行政院審查完竣後，於92年9月18日以院臺規字第0920089202號函請立法院於第5屆第4會期優先審議通過法，重現移民署成立契機。

在行政院研考會主委主動召開會議通過移民署組織法及空中勤務總隊組織法，行政院將這兩個法案列為最優先，並視為組織再造典範。行政院全力支持通過移民署組織法，設置移民署。然而，當時卻因移盟對於行政院版本的移民署組織法不滿，意圖杯葛，使得行政院幾次動員都無功而返。然而，卻又因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的通過，消弭了移盟這個團體重大的阻力，再加上當時境管局局長吳振吉是外傳扁系人馬，故而，在民進黨團強力護航下通過了移民署組織法。移民署組織條例即在三個流程匯合下，重新開啟成立移民署的政策窗。

我認為移民署的成立是天時、地利、人合，水到渠成。(訪談A2-9、E1-9)
在第二階段政策窗的開啟，我們更可以看到混沌的決策過程，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三種流程各自獨立卻又相互影響，在政策流中，早就有成立移民署這個備選方案，但卻因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及移盟因對行政院版本反對，而未能讓這個備選方案被汲取。然而，卻因為受到眾所矚目焦點事件的發生，及政治力的變遷，讓政策窗的匯流機會再次浮現，移民署組織法才能在2005年11月30日順利三讀通過。

柒、結論

    經過上述之探討與分析，本文之結論如下：

一、移民署成立之問題流程

　 （一）移民署成立乃延宕未決的問題
隨著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之下，我國國民經濟日益增強，政府施政與國人視界逐漸與世界接軌，在全球化及國際化的趨勢之下，入出國境及外來移入人民已高達數十萬人，經濟及政治發展所衍生入出國及移民事務問題日益多樣，相關事務法令及事權混淆不一，成立專責單位必是時勢所趨也是外來移入人士所殷切期盼的。然而，問題雖然一直存在，卻未發生強大效應，讓政策決策者必須立即面對與解決。

二、焦點事件放大能量，啟動機會之窗

(一)入出境管理局組織體制的問題早就存在，卻一直不被積極處理，隨著民主化、國際法與法制化之趨勢，在1998年5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第四五四號解釋，以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國人入境短期停留長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第7點，除第1項第3款及第2項之相關規定外，其餘規定因無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依據，均屬違憲，且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88年5月21日)時失其效力，這個事件受到了社會極大的關注，也引起軒然大波，若現行法規對於違反入出境人員做成的處分皆屬違憲而失效，這號解釋無疑對當時的政府投下了一記震撼彈，而這個「焦點事件」讓決策者不能忽視事情的發生，且這項危機事件具有的時間壓力，迫使當局必須立刻面對它的嚴重性及急迫性，重新檢視現行法規的相關議題，提昇進入了政府議程之內，促成移民署成立的契機，於1999年5月21日通過了入出國及移民法。
（二）大陸女子溺斃事件，立即得到立法委員及政府官員的關注，再加上國際輿論與兩岸互動微妙的關係，立即匯集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強大能量，成為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

二、移民署成立之政策流程

（一）政策建議存在已久

「成立移民署」，最遠可溯自1988年，距今已有20年之久。後行政院方面、立法院與民間團體亦陸續提出多項移民署組織條例或組織法的草案版本。這些多樣版本的政策建議均存在於政治原湯之中，經歷多次政黨輪替、政府人士更迭，總是不定時的不斷的被提起、又被淡忘，周而復始。

（二）各方政策建議立場不同

在政策流中總是有多股的力量在其間彼此攪拌，因為各自代表著不同的政黨、勢力以及不同的團體，所以在產出各項建議時，總是會因立場不同而有著不同截然不同的規劃方向。綜觀移民署之成立，立法院內各委員都各有其版本、再加上民間的版本以及行政部門的版本，都是根據不同的立場加以擬定而成的。

（三）政策流中正、負向多樣政策相互碰撞

在政策流中，有支持移民署成立的其他政策，亦有反對移民署成立的其他政策存在。彼此在原始湯中相互碰撞，產生正向促發或負向拉扯的現象。例如，在成立移民署的議題在政策流中等待機會中，大法官會議的454號解釋，明顯對移民署成立是一項正面積極因素；相對之下，組織精簡與組織再造之政策，卻對於移民署之成立具有負向拉扯之影響。

（四）行政部門的政策建議，居主導地位

    在移民署組織法通過的20年的過程中，雖然，立法部門乃至於民間團體均提出相關的政策草案，可謂百家爭鳴、熱鬧滾滾，但是，最後立法院三讀的版本，仍然是以行政院的版本為主。

三、移民署成立之政治流程

（一）政治力對移民署的成立，影響重大

本論文發現在移民署成立的過程中，政治力的左右實為關鍵之因素。由1999年移民署未能成立的分析中，主要是政治流中的政治人物，並未搭配問題流、政策流，形成足夠的政治壓力，以致功敗垂成。相對之下，2005年移民署組織法的通過，當時政治流中的政治人物就累積與形成足夠的政治壓力，終使移民署組織法三讀通過。

（二）政府中首長的態度至關重要

政治力最明顯的呈現即是首長的意志與態度，不論是支持或漠視，都將是政治力的表現。例如從警政署長人士的更迭，看出政策的大轉彎；從內政部長葉金鳳、陸委會主委蔡英文的態度，與行政院長游錫琨的指示研考會成立跨部會研商小組，即可看到首長的意志對政策制定與執行的重大影響。

（三）移民團體亦產生影響力

自1999年入出國及移民法通過後，民間移民團體的組成不斷的編修民間版本的移民署組織條例，並遊說立委的參與連署試圖與行政院版移民署組織條例抗衡，並善用媒體力量，訴諸輿論，引起社會學者專家的討論及尋求支持。他們的舉措對移民署的成立及移民署的內涵，發揮了影響力。

四、移民署成立的政策窗開啟

移民署是在三流匯合下，政策窗開啟，終於成立，1999年時，移民署組織條例原本有三讀通過的契機，惟政治流並未匯流，因而失敗。2005年移民署組織法的通過則是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的三者匯合。在三流之中，政治流最為多變、不穩定；反觀問題流、政策流早已存在多年。在移民署成立過程中，是問題流、政策流，搭配敏感的、易變化的政治流，掌握了稍縱即逝的機會，而終於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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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in Taiwan－Policy Window perspective

Guh, Muh-chyng

Yu,Chih-ying
Abstract

Under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has become the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past 30 years, over one million immigrants legally and illegally entered into Taiwan, and some of them committed criminal acts.  Since 1988, some scholars and governmental bureaucrats started to advocate the funding of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to regulate the immigrants in Taiwan.  However, not until 2005 was this agency established.  Why did it need to wait for 17 year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window formed by John W. Kingdon, analyze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in Taiwan.  In terms of policy window model,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enactment of policy ---- problem stream, policy stream and political stream.  When the three streams were coupled, policy window would be opened and policy would be passed.  In problem stream, the events and problems, which could evoke significant attention and produce debates in the public, the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discussed.  In policy stream, the policy drafts brought up by the administrative units, the Legislators and interest groups would be studied while compar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tream, the revolving effect of different kinds of political forces, includ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change of assignments in governmental positions would be researched.
Key Words:policy window, problem stream, policy stream, political stream,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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